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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主权争端的法律问题研究
王　莹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３）

摘　要：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但是由于拥有优越的战略位置和丰
富的油气资源，南海周边各国不顾中国对南海享有的主权，纷纷抢占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建立军事基地、进行经济开发、挑起渔业纠纷甚至

武装冲突。特别是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产生以后，各国对海洋权益的关注与日俱增，这就使得南海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现在南海诸

岛为“六国七方”割据的状态。如何通过国际法维护我国南海的领土完整，南海成为我国领土问题的又一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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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无可争议的领土，但是近些年来，随着
丰富的油气资源在南海区域被发现，南海周边各国纷纷开始想方设法

争夺南海的主权。特别是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国在
南海的主权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周边某些国家不仅在事实上控制了部

分岛屿，甚至还以立法的方式将强占合法化。例如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
菲律宾国会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就试图通过法律把黄岩岛和南海
部分岛屿划入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这一举动也遭到了我国的强烈

反对。

一、南海诸岛主权的现状与原因

南海位于我国东南，是由东北朝向西南走向的半封闭海，面积辽

阔，位于北纬２３°３７′；南起北纬３°００′；西自东经９９°１０′；东至东经１２２°
１０′。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近年来南海成为周边
各国争相抢夺的对象。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
等国均开始以军事手段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印尼和文莱也宣布了

对部分岛礁和海域的要求，并且在南沙岛屿附近海域进行了大规模的

资源开发活动并提出主权要求。除中国大陆外，南海争端还涉及六国

七方，这使得南海问题成为我国面临的最棘手、最复杂海疆问题。

二、各国的南海主权主张及依据

在南海的争夺战中，越南提出其对南沙群岛拥有全部主权，这也是

唯一一个提出全部主权归其所有的国家，其认为从１７世纪开始，越南
就对南沙和西沙群岛实施了有效占领，由此进一步认为这种占领就是

国际法中的先占。１９５５年菲律宾宣称“发现”了若干无人居住的岛礁，
并命名为“卡拉延群岛”

［１］
，１９７８年又将其纳入菲律宾的主权统治之

下，并在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０年间采取军事行动先后侵占了马欢岛、南钥岛、
中亚岛、西月岛、北子岛、费信岛、草沙岛和司令礁共８个岛礁。目前，
菲己在所占岛礁上修建了两个小型空军基地，将３个岛礁建成陆军基
地，并改善所占岛礁设施，提高岛礁的防御能力。根据国际法理论，先

占是一个国家有意识地取得当时不在任何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

主权的一种占取行为。无论是发现还是先占，关键问题是所占领的土

地是否是无主土地，而早在公元前２世纪的汉武帝时代，中国人就已经
开始在南海航行，在后来的航海实践中最先发现并命名了南沙群岛，并

且在至少１５世纪时，南沙群岛就己经列入中国的版图，这个时间远远
早于其他国家发现和占领的时间，因此越南和菲律宾所主张的先占和

发现无主地是不成立的。

除了主张“发现无主地”以外，菲律宾还认为这些岛屿在地里位置

上邻近菲律宾，所以应该归菲律宾所有。这种说法就更站不住脚了。

在国际法上，只认定先占、添附、时效、割让和征服种方式取得和变更

领土，从未规定过一国领土因远离其本土而丧失领土主权，也不因邻

近别国而归属于后者所有的原则
［２］
。如果以临近原则来划分领土，无

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甚至还会引起世界性的边界争端，

按照这个理论，世界版图可能就要重新划分了。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和新加坡等国则是以海洋法中的大陆

架制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来主张权利。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

定，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

除了那些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

济区域大陆架外，岛屿的邻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适用于其它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大陆架是

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一切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

域的海床和底土专属经济区是沿海国在其领海以外划定从领海基线起

算不超过海里的一个区域。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不属于沿海国领土的

组成部分，只是国际法规定沿海国在此范围内享有一定的权利。大陆

架、专属经济区确定是以大陆领土和岛屿为前提的，其距离也是以领

土确定的领海基线为起点的。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借口南沙一些

岛礁是在它的大陆架上，对这些岛礁提出的主权要求是没有道理的。

如按此说法，只要位于一国海里经济区的岛屿，不管其原来归哪一国

所有，现在都归该国所有。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说法。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大陆架、专属经济区不仅不能决定岛屿领土

主权的归属，相反，它们的划定应以领土主权为基础，它们是领土主

权派生出来的权利。一国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划定，不能作为取消

别国领土主权的依据。如果相邻、相向两国间的领海、大陆架、专属经

济区发生相互重叠、冲突的情况下，应以协议的方式、公平合理的原则

加以解决，而菲律宾、马来西亚的举措只是单方行为，与我国不能形成

协议效力
［３］
。

三、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分析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己经开辟了通过南海与其它国家人民交

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唐贞观元年（公元６２７年），唐太宗在海南岛设立
崖州都督府，正式把南海各岛划入中国疆域，归岭南节度使管辖。从史

料的记载来看，中国最早发现和管辖了南海诸岛，已经构成了国际法上

的先占，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承认。在南海问题的解决上，中国应

当继续坚持自己的主权，维护领土的完整。除此之外，还应当积极发动

或参与双边谈判，借鉴北部湾划界的成功实践，努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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